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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大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走过了不同的发
展道路，从而使现今的中国形成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状况，即在中国一国之内并存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大陆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香港的普通法系，澳门、台湾的大陆法系三个法
系；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四个法域。
这四个法域都受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法律都有一些共通之处；但因社会制
度及法律体系等方面的不同，这些法律又存在不少差异，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法律冲突。
在一个国家之内，法制如此复杂，这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鉴于此种情况，早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之前的199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澳门基金
会便共同开展了祖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法律比较研究，并在随后的四年中编纂、出版了
《祖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法律比较丛书》。
这套丛书的繁体字本共12册，由澳门基金会出版于澳门。
随后，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本，共13册。
丛书各分册梳理和探讨了一批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法律在四地发展的渊源与脉络，介绍了它们的立法
体例、内容、性质和特征，比较了它们的异同，并探索了解决相关法律冲突的途径，这套丛书受到读
者欢迎，还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和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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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研究的是祖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法律，因而我们与各分册的作者在编撰丛书的过
程中始终十分谨慎。
在这里，我们还拟特别说明两个体例问题。
第一，“大陆”是相对于作为海岛的台湾的称谓，“内地”是相对于香港、澳门的名称。
然而，在同一书籍中对同一区域时而称为“大陆”，时而称为“内地”，似又不妥。
因此，为了行文的统一，在本丛书中于通常使用“内地”一词之处，仍使用“祖国大陆”或“大陆”
一词。
第二，从国家主权的角度看，香港、澳门、台湾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从法律效力的
角度看，四个法域各有一套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有各自的法律效力范围。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部分全国性法律也适用于回归祖国后的香港、澳门特区。
本丛书在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时，通常使用全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或简称为“我
国的《婚姻法》”、“《婚姻法》”等，尽可能不使用其他容易引起误解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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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香港特区的判例法和成文法都规定，公司具有权利能力，可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之主体，享有财产
权、名誉权和名称权等。
　　澳门特区《商法典》第177条也规定：“公司之能力，包括为实现其宗旨属必需、有利或适当之权
利及义务；但法律所规定及因法人性质而衍生之例外，不在此限。
”　　台湾地区“公司法”同样规定，公司是社团法人，具有与其相匹配的权利能力。
台湾地区“民法”第26条又规定，法人仅于法令限制内，有享受权利和负担义务之能力。
但由于公司是依其特定宗旨而成立的，其活动范围也各不相同，因此，公司权利能力受到各种限制。
　　就公司权利能力限制而言，我国大陆与香港和澳门特区及台湾地区有诸多相同之处。
　　1.身份权的限制基本相同。
如前所述，由于公司是拟制的法人，因此，它和自然人有明显不同，即凡专属于自然人的权利，如生
命权、健康权、自由权、亲属权等，公司就不能享有。
除上述权利之外，公司权利能力不受限制，如自然人享有姓名权，公司也享有名称权、名誉权等。
　　2.对行为权的限制基本相同。
这里所说的行为权，是指公司的对外行为权。
据笔者研究，法律对公司对外行为权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四者：　　第一，对转投资的限制基本相同。
转投资是指公司以出资或认股的方式（包括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对其他公司进行投资，从而成为其他
公司的股东行为。
公司法对转投资的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投资主体的限制。
我国大陆《公司法》和台湾地区“公司法”对不同类型的公司是予以不同限制的：对投资公司和控股
公司的转投资限制较少，而对一般性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转投资的限制则较多的。
　　二是对投资对象的限制。
我国大陆《公司法》第15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
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3条第1款也规定：“公司不得为他公司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事业之合伙人。
”从上述限制规定可以看出：公司不能向合伙组织投资。
这是因为合伙组织要求其成员承担连带无限责任，转投资的风险较大。
而上述的限制性规定，既可使公司避免遭受较大的经营风险，又能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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